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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狮市教育局关于
进一步做好有偿家教治理工作的通知

市直各学校，各镇（街道）中心校：
我局一直高度重视师德师风建设，多次召开治理有偿家教专题会议，同时要求全市学校和教师切实规范办学行为和从教行为，教师有偿家教问题得到了有效遏制。但是，仍然有个别教师置上级三令五申于不顾，存在侥幸心理，顶风违纪，影响了教育形象。为规范教育教学管理，现就进一步加强我市中小学教师有偿家教治理工作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提高思想认识 

在职教师从事有偿辅导，或受他人、社会培训机构邀约参与有偿辅导，或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、社会培训机构推荐、介绍有偿家教生源谋取私利等行为，严重违反了教师师德要求，虽然只是少数个别教师，但是影响了教育整体形象，败坏了教育行风，群众对此反映强烈。因此各校要深刻认识有偿家教问题的严肃性、危害性和长期性，深入贯彻落实《教育部关于印发<严禁中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的规定>的通知》（教师〔2015〕5号）、《福建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治理工作的通知》（闽教师〔2016〕72号）和《泉州市教育局关于进一步做好有偿家教治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泉教人函〔2017〕61号）等文件精神，提高思想认识，坚决加强有偿家教治理工作力度。
二、强化重点治理

全面开展有偿家课专项治理活动，认真进行自查整改，对群众反映的有偿补课行为发现一起、查处一起，对典型案件予以坚决曝光，消除教师有偿家教的侥幸心理。以“零容忍”的态度重点查办组织、要求学生有偿补课，以及“课上不讲课后讲”、 “体罚或变相体罚不参与有偿补课学生”等严重败坏师德的行为。各学校要采取公布举报电话、明查暗访、电话随访、跟踪督查等形式深入推进有偿家教专项治理，对受理的师德投诉进行认真调查核实，做到发现一起，坚决查处一起。
三、明确责任追究
各中小学校是有偿家教治理工作的主要责任主体，治理有偿家教，校长是第一责任人，学校其它领导成员根据分工负领导责任。各校要认真落实主体责任，对有偿家教采取高压态势。要执行“一案双查”，对发生教师违规组织或参与有偿家教和有偿补课问题的学校，除按规定给予违规补课教师处理外，要倒查学校是否落实教育、管理责任，对监管不力、责任落实不到位的，要追究学校相关责任人的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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